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保安培训许可

二、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三、审批依据

    1、《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从事保安培训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申请书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材料。受理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意见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保安培训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2、《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设立保安培训单位，应当向设区市的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设立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基本情况、拟设立培训单位名称、培训目标、培训规模、培训内容、培训条件和内部管理制度等）；（二）符合《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文件；（三）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主要管理人员和师资人员的相关资格证明文件。

3、《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设立保安培训机构，应当填写《保安培训机构设立申请表》，并提供下列资料，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查：（一）设立报告，内容包括申请人、培训机构名称、培养目标、培训规模、培训层次、培训内容、培训条件和内部  管理制度等；（二）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归属；（三）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和师资人员的相关资格证明文件。
4、《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附件--“第一批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具体事项表”中第14项“保安培训许可证核发”中明确：1.制作告知承诺书，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发放许可证。2.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四、数量限制：无
5、 申请条件

    1、是依法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或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2、有保安培训所需的师资力量，其中保安专业师资人员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者 10 年以上治安保卫管理工作经历；                      
3、有保安培训所需的场所、设施等教学条件；
4、主要负责人应当有政法机关、军队或教育培训经历；
5、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无精神病史和故意犯罪记录。
前款中所列的保安培训所需场所、设施等教学条件是指： 
1、有符合教学要求的授课场所； 
2、有符合保安职业培训要求的消防、技防等实习操作场所； 
3、有室外训练场地、室内训练馆； 
4、有与培训内容相适应、满足培训要求的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实习设施和仪器设备； 
5、招收住宿学员的，食宿场所应符合治安、消防、卫生安全等有关规定要求。保安培训机构在注册地以外设分教学点的，分教学点应符合教学条件要求。
六、服务对象

    法人
前置条件：无
8、 申请材料：以下材料一式两份，提供的复印件中，单位及社会团体组织提供的材料需加盖公章。且法人须在辽宁省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注册。
1、 设立申请书。填写《设立保安培训单位申请书》。载明申请人基本情况、
拟设立培训机构名称、培训目标、培训规模、培训内容、培训条件和内部管理制度等。 上述保安培训机构内部管理制度是指： 

    （1）保安培训机构章程； 

    （2）教学管理制度； 

    （3）教职工管理制度，主要是教师聘用管理规定、教师（班主任）职责及考核管理规定； 

    （4）学员管理制度，主要是学员守则、学员档案管理制度； 

    （5）培训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6）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 

    2、法人资格证明。

    申请主体为依法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的，应提供保安服务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明文件;申请主体为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应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办学许可证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3、培训所需的场所、设施、设备等来源的有效证明，并载明产权归属。 

    上述有效证明是指： 

  （1）培训所需场所的平面图； 

  （2）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是自有场地和设施设备的应出具产权证明，租赁或借用场地和设施设备的应出具与产权人（或授权使用人）签订的有效协议，且租赁期三年以上； 

  （3）提供学员住宿的，应提供住宿和餐饮等生活设施设备相关有效证明和安全、消防、卫生等合格证明； 

  （4）《拟设保安培训单位校舍调查表》。 
   4、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主要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校长、副校长）和师资人员的相关资格证明文件。 上述相关资格证明文件是指： 

  （1）身份证复印件； 

  （2）主要管理人员相关资格证明（《拟任保安培训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工作经验承诺书》、《公安机关对拟任保安培训单位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工作经验调查表》、所在地公安机关保安监管部门出具的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 

  （3）师资人员的学历证书、教师证、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和保安专业师资人员的工作经历证明等。
5、拟设立的保安培训学校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设立保安培训单位为盈利性民办学校的提供）

九、法定时限

        30个工作日

十、承诺时限

        15个工作日(市级审核时限为9个工作日)
十一、是否踏勘及时限：是

十二、是否专家评审及时限：否

十三、是否公示、公告：否

十四、收费标准：无

十五、收费依据：无

十六、是否网上预审：否

十七、受理机构：朝阳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

十八、决定机构：朝阳市公安局

十九、联系电话：0421-2886687

二十、监督电话：0421-2616610

二十一、办理地点：朝阳市双塔区人民路1号

二十二、办事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6:30

